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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 
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 

 
 

一、依照本会《章程》和国家发改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国资委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【2017】

1999 号）规定精神，本会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对经 2011 年 4 月 8 日七

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通过的《会费收取标准》和管理办法进

行修订，经 2020 年 7 月 3 日九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之

日起执行。 

二、新颁会费收取标准按会员单位各自的驻会职能分为四档： 

（一）会员单位 2000 元／年； 

（二）理事单位（包括常务理事单位）、监事单位 3000 元／年； 

（三）副会长单位（包括常务副会长单位）、监事长单位 8000 元／年； 

（四）会长单位 60000 元／年。 

三、本会收取的会费，按照《章程》规定，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

服务以及按照本会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。 

四、本会会费按核定标准一年一次缴纳。新入会的单位在办妥入

会手续、领取有关证书时，即按标准全额交纳当年会费。 

五、本会秘书处按年度向各派驻地工作处下达当年会费执收通知，

并抄送会费应收名单，委托工作处办理会费收取事项。 

六、本会收取的会费，由协会秘书处财务按章程规定和有关财会

制度纳入管理。 

会费收入应正常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和事业的发展，以及符

合规定的各项经费的列支，不在会员中分配。 

任何组织或个人，不得侵占、私分、挪用会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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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会员退会或被除名，不再退还其已缴纳的会费。 

八、根据章程、行业规约和内部管理制度规定，按指定比例提取

准备金，用于部分补充派驻地工作处活动经费时，应事先填报“工作

处活动经费申请单”，规范办理经费列支手续。 

九、专业委员会下属会员单位会费收入，按协会财务管理的具体

规定合理安排使用。 

十、本会禁止下列违规收取会费的行为： 

（一）超出本会现行会费标准，以各种理由擅自向会员高额收取

会费； 

（二）以协会名义向会员另行收取会费。 

十一、发觉或被告知有涉嫌违规收取会费的，本会秘书处有权采

取相应措施予以检查追究；当被查究属实，除责成处置包括按违规收

费返还款项之外，可在相应范围予以告示、通报或公告。 

十二、本会会费的管理应合乎国家有关规定，接受协会理事会、

会员代表大会的监督。会费使用接受本会监事会的检查。 

十三、秘书处应按章程规定提出财务报告，向协会理事会或会员

代表大会报告会费收支情况。 

十四、本规定未尽事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《章程》规定执

行。 

十五、本规定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

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


